嘉義市所屬各公立學校教師出勤管理補充規定
                            中華民國97年4月18 日府人二字第0970144625號函頒
一、嘉義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所屬各公立學校（含幼稚園）教師（含校長）之差勤，除依教師請假規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外，為應本市執行管理之需要，特訂定本補充規定。

二、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應依規定時間出勤，每日上班時間以8小時為原則，並親自簽到、簽退（或刷卡等電子設備）。

所稱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係指學校組織編制內定有職稱，並報本府核備兼職有案之教師。

第1項每日出勤之起訖時間，由各校視校務需要訂定，並報本府核備。其出勤情形，應由專人負責管理。

三、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在規定出勤時間開始後到達者為遲到，下班

時間前離開者為早退；遲到、早退未辦理請假手續者，即應視為

曠職。但有職務上之理由或其他特殊情形，經查屬實並簽報核准

者，不在此限。
四、教師應按課程表授課，未經學校同意，不得自行調課、代課。授課時由教務處負責查堂，上課鈴響5分鐘後到堂授課者為遲到，鈴響前離開課堂者為早退，上課鈴響10分鐘後到堂授課，或下課鈴響5分鐘前離開課堂者視為曠課。

日課表及調課情形由教務處抄送人事單位，並將教師遲到、早退、缺課、曠課等情形以書面通知分別送達當事人及人事單位。

五、教師（含校長）請假案件，應敘明事由及前往地區或國家。

學期中請假，基於不影響教學原則，除特殊情形經校長(本府)核可外，不得赴國外地區（含大陸地區）。因加班或假日公差之補假，應於無課務時實施。

六、教師差假期間所遺職務（課務），由教務處調(補)課或另遴聘合格人員代課，並依「嘉義市所屬各公立學校教師請假課務安排補充規定」辦理。
七、教師請假、出差，應事前完成請假、出差手續。

教師請假，由學校自行核定，並列冊登記。但延長病假及因執行

職務或上下班途中發生危險以致傷病，請公假1個月以上者，應
經學校審酌核准後報本府備查。
八、教師申請留職停薪，除教師請假規則及其他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準用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
育嬰留職停薪應於學期開始30日前提出申請並以學期為計算單元，但如係娩假期滿後接續申請者，得於學期中為之，惟應於娩假期滿30日前辦理，分娩教師之配偶申請亦同。

九、教師請事假、病假及產前假，不足1小時者，以1小時計算，滿8小時以1日計。
十、代理教師（不含按日計酬之短期代理教師）之出勤比照專任教師之規定，給假比照「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規定辦理。

十一、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因業務需要須於辦公時間外加班者，應事先簽請校長核准，並準用「嘉義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員工加班管制要點」規定。加班起訖時間並應分別核實辦理簽到、簽退。

十二、校長請假（含出差），除特殊緊急情形外，應於3日前報經本府核准。

前項請假程序，除未離轄(本市)之公假得由服務學校自行登記外，應以首長差假報告單（須備文號）傳真本府人事處，並經核復後始得離開任所。
十三、校長及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以非公務事由赴大陸地區，應依「簡
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作業要點」及「嘉義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辦理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作業規範」規定辦理。 
因公務事由赴大陸地區者，應依「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規定辦理，並於預定赴大陸地區3週前檢附相關表件函報本府核轉。
十四、各校差勤、加班之管理，依相關法令及本補充規定辦理，如因業務特殊需要，另訂管理規範者，應先報本府核備。

十五、本府所屬各公立學校職員之差勤，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